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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养殖主体提升。大力实施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择优对存
栏 100—3000头的标准化奶牛场（特色
奶畜参照执行）按照每年15万元左右标
准给予补助，用于提升生产经营能力。
择优支持生鲜乳年产量5万吨以上的县
（市、区）实施奶业生产能力提升整县推
进项目，每县每年给予不高于2000万元
补助，用于整县域提升奶业发展水平。
（省畜牧局、省财政厅分工负责）

二、保障优质饲草供应。对新增集
中连片 500亩以上的苜蓿示范基地，每
亩给予不高于600元补助。支持规模化
奶牛场青贮饲草料，每亩补助不高于
160元。将全混合日粮（TMR）设备、挤
奶、饲草料收获加工机械、粪污处理机
械等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做
到应补尽补。（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
局、省财政厅分工负责）

三、强化奶牛疫病防控。实行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对自行完成国家强制
免疫计划的奶牛场按程序补助。支持
奶牛疫病净化，对成功创建无疫小区和
国家级疫病净化场的，每个分别补助20
万元、10万元。落实奶牛疫病强制扑杀
政策，每头补助 6000元。（省畜牧局、省
财政厅分工负责）

四、规范养加一体化。适应当前乳

品消费新需求和行业发展新业态，支持
有意愿、符合条件的标准化规模奶牛场
或奶农合作社，在严格执行生产经营许
可、食品安全标准等法律法规标准，确
保乳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生产经营巴
氏杀菌乳、发酵乳、奶酪等产品。推行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通过直营、电商
等服务周边居民小区、酒店、饭店、商
店，积极培育鲜奶消费市场，满足高品
质、差异化、个性化需求。（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畜牧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商
务厅分工负责）

五、深化金融服务保障。推动金融
机构根据中小奶牛养殖场户的特点和
需求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鼓
励采用综合授信方式，合理延长授信期
限，授信期限内随用随贷、随贷随还。
支持符合条件的奶业高质量发展项目
申报省级重点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优先向金融机构推介。对有基金
类融资需求的企业，采取项目库推送、
单独辅导等方式，向新旧动能转换基
金、有关银行等投资机构推荐。（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监管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省畜牧局分工负责）

六、强化担保保险联动。引导金融
机构拓宽贷款抵（质）押范围，开展活体
奶牛、设施设备等抵（质）押贷款。优化
奶牛贷、青贮贷、产业链担保贷等信贷

服务工作。深入推动奶牛保险，保额提
高到每头1万元。鼓励开展生鲜乳目标
价格保险，对符合条件的，省财政按照
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总额的50%—60%给
予奖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东
监管局、省财政厅、省畜牧局分工负责）

七、强化乳品加工扶持。鼓励符合
要求的乳制品企业申报流通保供体系
建设项目。将符合条件的乳制品加工
企业纳入省级“技改专项贷”项目库，给
予贷款贴息、股权投资支持。（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畜牧
局分工负责）

八、加强产业科技支撑。支持奶牛
生产性能测定（DHI）并给予适当补助。
指导养殖企业开展牛群结构调整、疫病
防控净化、地源性饲草料开发等。推动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
度融合的奶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社会
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奶业生产技术水
平。支持奶牛新种质选育和养殖关键技
术及配套装备的研发，创制一批综合性
状优良、目标性状突出的奶牛新品系、新
种质，为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省科技厅、省畜牧局分工负责）

九、加大消费宣传引导。进一步挖
掘农村市场乳品消费潜力。支持“学生
饮用奶计划”，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
品牌推荐。加强奶类营养与健康知识科
普，加大公益宣传力度，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报刊、网站、新媒体等平台，宣传奶
牛养殖、乳制品加工和质量安全监管等
方面的成效，增强消费信心。鼓励乳品
企业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社媒传播，拓展
线上销售渠道，提升线下体验、配送和服
务水平。支持乳品企业参加畜牧业博览
会等各类展销活动。（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省商务厅、省畜牧局分工负责）

十、支持三产融合发展。支持创建
奶牛休闲观光牧场。支持奶牛养殖与
乳品加工、消费、文旅、科普等结合，提
供增值服务，让消费者近距离体验奶牛
养殖、乳品加工过程，普及科学饮奶知
识，培养奶类消费习惯。根据不同人群
营养需求，引导加大功能性、健康类乳
产品开发力度。（省畜牧局、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分工负责）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畜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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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是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等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营养需

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态配方食品，适用于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特医食品常见类别包括母乳营养补充剂和早

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是需要关注的特殊群体，合理的营养支持是提高其存活率的关键环

节之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机构依据早产儿的研究进展发表相关建议及指南。

本文通过梳理适用于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特医食品相关标准、共识指南和自2016年《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的注册审评情况，对早产儿的营养需求特点、相应类别的产品特点、研发注册的产品情况

等进行汇总分析，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为相关产品研发、注册管理、临床使用等提供参考。

特医婴配产品特点及注册现状特医婴配产品特点及注册现状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推进奶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的通知
为解决奶业发展中养殖与加工利益联结不紧密、产需不平衡等突出问题，现就

推进山东省奶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十条措施。

适用于早产适用于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特医食品类别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特医食品类别

母乳是婴儿营养的黄金标准，也是
早产儿最好的营养基础食物。早产儿
母乳中的成分与足月儿母乳不同，其
营养价值和生物学功能更适合早产儿
的需求，短期益处包括降低院内感染、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早产儿视网膜病
患病率，远期益处包括促进早产儿神
经运动的发育和减少代谢综合征的发
生。AAP及中华儿科学分会等均强烈
建议将母乳喂养作为所有婴儿（包括早
产儿）的首选喂养方法。截至目前，已
批准注册的适用于早产/低出生体重婴
儿的特医食品均标识了关于母乳喂养
的相关提示，2022年 12月，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识
指南》，要求特殊医学用途早产/低出生
体重婴儿配方食品应标示“对于 0—6

月龄的婴儿最理想的食品是母乳，早
产/低出生体重婴儿应在医生或临床营
养师指导下，在母乳不足或无母乳时
食用本品”，指导医生、临床营养师和
消费者科学合理使用该类产品。

但应注意的是，早产儿的母乳不足
以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满足早产儿追
赶生长的营养需求，特别是母乳的蛋
白质含量在早产儿出生后逐渐下降，
为满足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特殊营
养需求，临床上常使用的特医食品包
括添加至母乳中的母乳营养补充剂及
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

母乳营养强化剂（HMF）是针对早产
儿母乳中营养成分的动态变化和不足而
设计，增加了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等
营养物质的浓度，与母乳配合使用可满

足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生长发育需
求。使用HMF时，需关注其可能带来的
影响：喂养耐受性，HMF含有的蛋白质和
矿物质等加入母乳后将提高母乳渗透
压，可能延缓胃排空、增加肠道内渗透
压，进而增加罹患NEC的风险；营养均衡
性，早产儿需要常规补充多种营养素，但
过度强化或强化时间过长导致早产儿生
长过快，有可能增加成年后肥胖、心血管
疾病和代谢疾病的风险，应根据早产儿
的体格生长状况逐渐停止添加HMF。

随着医院内母乳喂养的推广以及
母乳库的建立和完善，早产儿获得母
乳的机会逐渐增加，母乳营养补充剂
在国内外的临床使用也更加广泛。但
目前母乳营养补充剂的研发注册和推
广应用存在一定困难：一方面，该类产

品对营养成分设计、质量控制、研发及
生产能力等具有一定的要求，存在适
用人群数量少、使用时间短、市场空间
小等限制，导致企业研发生产意愿不
强；另一方面，使用过程中，对母乳的
储存、复温、添加比例、配制等要求严
格，操作不当可能引起风险，导致临床
和出院后使用受到限制。截至 2024年
4月，市场监管总局批准注册母乳营养
补充剂5个，产品数量和种类仍有限。

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可用于
无母乳或缺少母乳及无法通过强化母
乳喂养的患儿，与标准足月配方乳粉
相比，增加了能量密度及蛋白质等多
种营养素，以满足早产儿在出生后早
期生长代谢需求。相关文献研究及共
识中常见的早产儿配方包括，标准早

产儿配方和适用于出院后早产儿使用
的早产儿过渡配方。早产儿配方（PF）
通常适用于胎龄<34 周、出生体重<
2000克的早产儿在住院期间应用。长
期使用 PF可能导致过多的能量、蛋白
质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增加代谢负
荷，故目前临床亦使用营养水平介于
PF与普通婴儿配方之间的过渡配方，
即早产儿过渡配方（PTF）或早产儿院
外配方（PDF），用于胎龄>34周的早产
儿或出院后的早产儿，以满足早产儿
继续追赶生长的营养需要。需要注意
的是，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应根
据适用人群的胎龄、出生体重、出生后
的医学状况、生长发育情况和矫正月
龄等，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
用，PF和 PTF仅为通常情况下的分类，

不应严格限制使用范围，但建议在产
品标签说明书中明确标示配方特点、
营养特征等相关信息，便于临床医生
和消费者合理、科学地选择和使用。
截至2023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共计批
准注册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 17
个，包括 9个进口产品、8个国产产品，
产品形态包括粉状和液态。目前批准
注册的产品按照 GB 25596—201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通则》的分类，产品通用名称均
为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临
床使用可依据营养成分表、配方特点/
营养学特征等的标示进行选择，并关
注警示说明和注意事项相关内容。

（作者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
品审评中心相关负责人）

□王星 王玉梅

注重早产注重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的营养需求特点低出生体重婴儿的营养需求特点

住院的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常伴
有心肺不成熟、感染和喂养不耐受等问
题，由于早产儿的胃肠道未发育成熟，
具有高渗透性、肠道菌群缺乏或异常等
特点，罹患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
败血症及后期神经发育延迟风险较
高。早产儿生长和营养积累难以实现，

出院后出现生长受限。早产儿的营养
支持通常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或过
渡阶段（出生到10日龄之间），早期积极
营养目的旨在最大程度降低急性期热
量和蛋白质体内贮存缺乏，防止认知和
神经发育异常，常采用肠外营养；稳定
生长阶段（大约从出生后 10 日龄到出

院，即出生后6—8周），为显著追赶生长
的窗口期，应尽快完成肠外营养向肠内
营养的过渡，减少院内感染和深静脉置
管带来的其他合并症，对体格发育以及
改善远期预后有重要的意义；院外阶段
（从出院到大约 1 岁），美国儿科学会
（AAP）、美国家庭医师协会（AAFP）和欧

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会
（ESPGHAN）等均强调了早产儿出院后
继续强化营养的重要性，其目的是满足
其正常生长和追赶生长两方面的需求。

特医食品是一类用于特定疾病或
医学状况下人群的特殊食品，满足目标
人群的营养需求应是产品研发设计的

基础。研发注册适用于早产/低出生体
重婴儿的特医食品首先应充分了解该
类人群的疾病特点及营养需求特点，在
此基础上，以适用人群为中心，对产品
的能量密度、宏量营养素来源及供能
比、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种类及含量、产
品即食状态下的渗透压、产品形态等进

行设计，提供安全、营养且具有临床使
用价值的产品。在注册申请材料的整
理及撰写过程中，一方面应对原料选
择、营养成分设计等合规性进行说明，
另一方面也应注重结合早产/低出生体
重婴儿的营养需求特点，充分说明产品
配方的设计依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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